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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」 

修正總說明 

一、按八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之教育基本法第十

五條規定：「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遭受學校或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，政府應依法

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

道。」為俾本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於學習權遭受學校不

當或違法之侵害時，得有公平有效之救濟管道，本府

前依上開規定之授權，以九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府法三

字第０九五三二九七四六００號令訂定發布「臺北市

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」（下稱本辦法）。 

二、本辦法發布後，本府即依修正前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

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函報教育部備查，嗣該部九十五

年十二月十二日台國(一)字第０九五０一八二一一五

號函復表示，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並未授權訂定

法規，故本辦法非屬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，爰請本府

逕行函報行政院備查。嗣本府九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

府授法一字第０九五０六九七七六００號函請行政院

備查，案經行政院九十六年一月十一日院臺教字第０

九六００八０七三八號函復備查。 

三、次按國民教育法一００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第

二十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：「學生對學校有關其

個人之管教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，

由其法定代理人以書面代為向學校提出申訴，不服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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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申訴決定，得向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提出再申訴。」「學校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。學校班級數在十二班以上

者，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，其中家長代表不得

少於五分之一；其相關規定，由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是以，本府前以本市國民

中小學學生申訴制度為規範事項而依職權訂定之本辦

法，即因上開規定之公布施行而嗣後取得法律授權之

地位。準此，本辦法除名稱及第一條之授權依據應予

修正外，並應依上開規定所定之申訴標的、申訴提出

之程序、再申訴之救濟程序及管轄事項，修正本辦法

並增訂有關再申訴程序之相關規定。 

四、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(一)本辦法名稱修正為「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申訴及再

申訴案件處理辦法」 

(二)修正本辦法之訂定依據。（修正條文第一條） 

(三)配合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修正學校

一詞之定義，並增訂管教措施之定義。（修正條文第

二條） 

(四)修正申訴標的、提出申訴期間及明定應由法定代理人

代為提出申訴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 

(五)學校申評會之家長會代表修正為家長代表，並將聘兼

校外委員之專業領域範疇刪除政治領域之專家學

者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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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配合國民教育法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規定，修正申訴

書之應載明事項、申訴不受理決定之事由及申訴評議

決定書之教示條款內容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款、

第二款及第四款、第十條第四款及第十三條第二項） 

(七)增訂申訴無理由及有理由時，申評會應為之決定。（修

正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） 

(八)因應實務需求，修正申訴評議決定作成之期限為二個

月，並明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

十四條） 

(九)增訂教育局應設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會，及其組織與

審議之相關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六條） 

(十)增訂提出再申訴之不變期間、受理再申訴機關及再申

訴書應載明事項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七條) 

(十一)增訂再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可補正者，教育局應

通知再申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補正。（修正條文第十

八條） 

(十二)增訂禁止重複提出再申訴及再申訴撤回之相關規

定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九條） 

(十三)增訂教育局收受再申訴書後，應通知原管教措施學

校於二十日內提出說明書及相關文件，以及原管教

措施學校認為再申訴有理由時之相關處理規定。

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） 

(十四)增訂再申訴評議決定作成之期限及其期間計算方

式等相關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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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增訂再申訴案件準用本辦法申訴案件處理程序之

相關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） 

(十六)增訂對於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之學

校管教措施提出之再申訴案件，其評議決定書應附

記得向臺北市政府提訴願之教示條款（修正條文第

二十三條） 

(十七)增訂申訴及再申訴評議決定確定後，對原管教措施

學校所生拘束力之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） 

(十八)增訂授權教育局訂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之規

定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） 

五、本案業經本府一０六年八月九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六三二

九三九一００號令發布。 


